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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470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由若干部分组成,第1部分为通用要求,其他部分为特殊

要求。
本部分是GB4706的第13部分。本部分应与GB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4706.13—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

殊要求》。
本部分与GB4706.13—2008的主要差异如下:
———第1章,范围中阐明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定义:

“———用在商店、办公室和其他工作环境中的员工厨房区域的制冷器具;
———用在农场的制冷器具以及被宾馆、汽车旅馆和其他居住环境的客人所使用的制冷器具;
———用在家庭旅馆型环境的制冷器具;
———用在餐饮业和其他类似的非零售用的制冷器具。”

———第1章,范围中增加了注2第9个列项内容“带嵌装或远置式制冷剂冷凝装置或压缩机的商用

制冷器具(GB4706.102)”
———第2章,更新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章,增加了3.112、3.113、3.114、3.115、3.116定义;
———第7章,7.1的第5个列项修改为“灯的最大额定输入功率(W)(如果灯是作为器具的一个部

分,只能由制造商来替换,则不适用)”;
———第7章,7.1、7.14、7.15中“警告:火灾危险”更改为“火灾危险/可燃材料”;
———第7章,7.6增加了标识要求;
———第7章,7.12中“警告:仅可充满饮用水”修改为“警告:仅可充注饮用水”;
———第7章,7.12中增加如下内容:

“不得在器具中贮存爆炸物,如助燃喷雾剂。
如果符号ISO7000-1701(2004-01)被使用,应说明其含义。
说明书中应包含下述内容:
本器具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如:
———商店、办公室或其他工作环境的厨房区域;
———农场以及宾馆、汽车旅店和居住型环境的顾客;
———家庭旅馆型环境;
———餐饮业和类似的非零售业应用;
注104:制造商如想限制器具的使用范围,应在说明书中明确说明。”

———第7章,7.12.1第一句修改为“如果照明灯可以被用户更换,则说明书应包括更换照明灯的

方法。”;
———第7章,7.101修改为“能够以电池供电的器具,电源接线端子或连接电池用的接线端子装置应

有符号清楚的标示,以GB/T5465.2—2008中的符号5005标示正极,符号5006标示负极。”;
———第19章,19.104修改为“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在灯电路保持工作的状态下,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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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载、制冷系统关闭或使其不工作,门或盖打开至最不利位置或关闭,选择最不利的条件。”;
———第22章,22.103增加了使用跨临界制冷系统的器具的结构要求;
———第22章,增加了22.107.3的内容;22.107修改为“通过视检和22.107.1、22.107.2的试验来确

定其是否合格,如果必要进行22.107.3的试验。”;
———第22章,22.107.1增加“对不符合22.107.3腐蚀要求的制冷回路,在制冷回路最接近管道或电

缆进入食品储藏室入口的任一点上也应模拟泄漏。”;
———第22章,22.107.1试验的持续检测时间修改为“应从试验开始时一直到停止气体注入后至少

24h内,至少每隔30s测量一次食品储藏室内外泄漏制冷剂的浓度”;
———增加22.111的内容;
———原标准中22.111~22.114修改为22.112~22.115;
———增加22.116对易触及玻璃面板的要求;
———第23章,23.3增加弯曲强度试验;
———第24章,24.1.4增加爆破式压力释放装置的要求;
———修改了规范性附录CC“‘n’型无火花电气设备”相关内容的章节号;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DD“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的合理生产规范”。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335-2-24:201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2-24部分:制

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与本部分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IEC60068-2-11:1981,IDT)
———GB/T2423.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h:锤击试验

(IEC60068-2-75:1997,IDT)
———GB3836.8—2003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8部分:“n”型电气设备(IEC60079-15:

2001,IDT)
———GB9237—2001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 安全要求(eqvISO5149:1993)
———GB14536.7—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压力敏感电自动控制器的特殊要求,包

括机械要求(IEC60730-2-6:2007,IDT)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合肥美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中认倍佳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澳
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星家电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尊贵电器有限公司、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惠康国际工业有限公司、浙江海利士电器有限

公司、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无锡松下冷机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夏普电器有限

公司、大连三洋冷链有限公司、六安索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省质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深圳市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德军、蔡宁、魏邦福、张奎、杨超、李云美、吴晓丽、陈星、张兴起、章伟富、

阚爱梅、李其民、周小波、谢金富、韩斌斌、毛斌君、沙启龙、朱卫忠、刘建新、顾志刚、徐忻、朱伟涛、李徽、
陈贤召、谢晋雄。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4706.13—1991、GB4706.13—1998、GB4706.13—2004、GB4706.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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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EC60335-2-24:2012的前言中规定该部分应与IEC60335-1第四版以及最新的增补件配合使用。
目前IEC60335-1第四版的最新增补件为IEC60335-1:2006(4.2版)。由于GB4706.1—2005等同采

用IEC60335-1:2004(4.1版),因此本部分与IEC前言部分的说明存在差异。出口产品应对这一变化

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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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1 范围

GB4706.1—2005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GB4706的本部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安全。
本部分适用于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其他器具不超过480V,直流电压不超过24V以电

池供电的下述器具: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制冷器具;
———带有一个电动机-压缩机的制冰机和打算装入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制冰机;
———用于野营、旅游车和休闲船上的制冷器具和制冰机。
这些器具可由电网供电、由单独的电池供电或由以上两种方式供电。
本部分也适用于打算作为家用的冰淇淋机,其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其他器具不超过480V。
本部分也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
本部分不包括产品性能标准中所涉及的制冷器具的结构和工作特性。
不作为一般家用,但对公众仍可能引起危险的器具也属于本部分的范围,如:
———用在商店、办公室和其他工作环境中的员工厨房区域的制冷器具;
———用在农场的制冷器具以及被宾馆、汽车旅馆和其他居住环境的客人所使用的制冷器具;
———用在家庭旅馆型环境的制冷器具;
———用在餐饮业和其他类似的非零售用的制冷器具。
本部分适用于器具出现的普通危险,而这些危险是在家庭和家庭周围环境中所有的人可能碰到的。
本部分通常不考虑:
———下述人群(包括儿童):

• 力不能及、感知能力差;

• 经验和知识缺乏。

  使其不能在无人监护或指导的情况下安全地使用的器具;
———儿童玩耍的器具。
注1:应注意到以下事实:

———对于准备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使用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的要求;
———卫生部门、劳动保护部门和供水及类似部门可能还制定有附加要求。

注2:本部分不适用于:
———准备在露天使用的器具;
———专为工业用途设计的器具;
———准备用在特殊场所的器具,诸如:存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尘埃、蒸气或燃气)的环境;
———含有内置电池,并用电池作为实现制冷功能供电的器具;

———由安装者现场装配的器具;
———带有远置式电动机-压缩机的器具;
———电动机-压缩机 (GB4706.17);
———商用自动售卖机 (GB4706.72);
———带嵌装或远置式制冷剂冷凝装置或压缩机的商用制冷器具(GB47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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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冰淇淋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以下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GB4706.17—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动机-压缩机的特殊要求(IEC60335-2-34:

2009,IDT)

GB4706.25—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IEC60335-2-5:2005,IDT)

GB/T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IEC60417DB:2007,IDT)

GB7000.1—2007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IEC60598-1:2003,IDT)

IEC60068-2-11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Environmentaltesting—Part
2-11:Tests—TestsKa:Saltmist)

IEC60079-4A 适合于爆炸性气体的电气装置 第4部分:点燃温度的试验方法 第一补充件

(Electricalapparatus for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s—Part 4: Method oftestforignition
temperature—Firstsupplement)

IEC60079-15:2010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 :“n”型电气设备(Explosiveatmospheres—Part
15:Equipmentprotectionbytypeofprotection“n”)

IEC60730-2-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2-6部分:压力敏感电自动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包括机械要求(Automaticelectricalcontrolsforhouseholdandsimilaruse—Part2-6:Particularre-
quirementsforautomaticelectricalpressuresensingcontrolsincludingmechanicalrequirements)

IEC/TR60079-20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20部分:气体和蒸汽分类用材料特性 试验方法和数据

(Electricalapparatusforexplosivegasatmospheres—Part20:Dataforflammablegasesandvapours,

relatingtotheuseofelectricalapparatus)

ISO209 铝和铝合金 化学成分(Aluminiumandaluminiumalloys—Chemicalcomposition)

ISO817 制冷剂 编号系统(Refrigerants—Designationsystem)

ISO4126-2:2003 过压保护安全装置 防爆板安全装置(Safetydevicesforprotectionagainstex-
cessivepressure—Burstingdiscsafetydevices)

ISO5149 用于冷却和加热的机械制冷系统 安全要求(Mechanicalrefrigeratingsystemsused
forcoolingandheating—Safetyrequirements)

ISO7010:2011 图形符号 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 已注册的安全标志(Graphicalsymbols—

Safetycoloursandsafetysigns—Registeredsafetysign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3.1.9 代替:
正常工作 normaloperation
器具在下述条件下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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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01
制冷器具的正常工作 normaloperationofarefrigeratingappliance
在5.7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工作,空载,将门和盖关闭。将压缩式器具中可由用户调节控制电动机-

压缩机工作的温度控制装置短路或以某种方式使其不动作。

3.1.9.102
制冰机的正常工作 normaloperationofanice-maker
在5.7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工作,供水的温度为15℃±2℃。

3.1.9.103
内装式制冰机的正常工作 normaloperationofanincorporatedice-maker
在冷冻食品储藏室的正常温度下工作,供水的温度为15℃±2℃。

3.1.9.104
冰淇淋机的正常工作 normaloperationofanice-creamappliance
器具以说明书规定的最大量的原料混合物装入后进行工作;所用混合物要导致最不利的结果,混合

物的初始温度为23℃±2℃。

3.101
制冷器具 refrigeratingappliance
具有合适的容积、由内置装置冷却,并具有一个或多个用以储存食品(包括饮料的冷却)间室的家用

密封绝热器具。

3.102
压缩式器具 compression-typeappliance
通过使液体制冷剂在热交换器(蒸发器)内低压蒸发,所生成的蒸气经机械压缩成为高压蒸气,随后

在另一个热交换器(冷凝器)内冷却,恢复为原来状态来实现制冷的器具。

3.103
制冰机 ice-maker
通过消耗电能的装置使水冻结成冰并具有储冰间室的器具。

3.104
内装式制冰机 incorporatedice-maker
专门设计装入冷冻食品储藏室中,并没有独立冻水装置的制冰机。

3.105
加热系统 heatingsystem
带有相关部件如:定时器、开关、温控器和其他控制器组成的加热部分。

3.106
吸收式器具 absorption-typeappliance
通过使液态制冷剂在热交换器(蒸发器)内低压蒸发,所生成的蒸气经吸收介质吸收,随后通过加

热,在较高的蒸气分压下制冷剂被排出,在另一个热交换器(冷凝器)内冷却恢复为液态制冷剂来实现制

冷的器具。

3.107
冷凝器 condenser
经压缩后的气态制冷剂通过向外部冷却介质中散热而被液化的热交换器。

3.108
蒸发器 evaporator
经减压后的液态制冷剂通过从待制冷的介质中吸热而被蒸发的热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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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
可燃制冷剂 flammablerefrigerant
ISO5149中,可燃等级分类为A2组或A3组的制冷剂。
注:对于具有一种以上可燃性分类的混合制冷剂,在本定义中选其最不利的分类。

3.110
冰淇淋机 ice-creamappliance
用于制作冰淇淋的压缩式器具。

3.111
自由空间 freespace
在打开任一门、盖或抽屉,并取下任一可拆卸内部部件(包括那些仅在打开任一门或盖后才成为易

触及部件的搁架、容器或可移动的抽屉)后易触及且容积超过60L、能让一个儿童进入其中的空间。
注:在计算容积时,任一单独尺寸不超过150mm,或任意两个正交线的每一尺寸均不超过200mm的空间,忽略

不计。

3.112
跨临界制冷系统 transcriticalrefrigerationsystem
一种制冷系统,其高压侧的压力大于达到热力学平衡状态时气、液态制冷剂共存时的压力。

3.113
气体冷却器 gascooler
经压缩后的制冷剂在不发生相变的状态下,通过向外部冷却介质传热而被冷却的热交换器。
注:一个跨临界制冷系统通常使用一个气体冷却器。

3.114
设计压力 designpressure;DP
跨临界制冷系统中的仪表压力,专用于制冷系统的高压侧。

3.115
爆破片 burstingdisc
在预定的压力下爆破用于减少制冷系统内压力的膜片或金属箔。

3.116
压力释放装置 pressurereliefdevice
一种对压力敏感的装置,当制冷系统中的压力超出该装置预先设定的压力值时,自动地进行减压。

4 一般要求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该章增加下述内容:
注101:使用非可燃制冷剂的器具不考虑使用可燃制冷剂所产生的附加危险。

本部分针对与器具相关的潜在火源泄漏而引起的可燃制冷剂着火危险。
通过采用着火的小概率来补偿与器具安装位置环境有关的外部潜在火源因泄漏而引起的可燃制冷剂着火

危险性。

5 试验的一般条件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2 增加:
在进行22.107的试验时,至少需要一个附加的特别制备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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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1:除非符合 GB4706.17—2010的要求,19.1中规定的试验可能至少需要一个附加的电动机—压缩机特别制

备试样。
注102:进行19.1的试验可能至少需要一个附加的风扇电动机和电动机热保护器试样。
注103:22.7试验可以在单独的试样上进行。
注104:由于22.107、22.108和22.109试验的潜在危险特性,在进行试验时需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5.3 增加:
在开始试验之前:
———冰淇淋机在额定电压下空载工作1h或在所装定时器最大整定时间下工作,取其时间较短者;
———其他压缩式器具应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至少24h,然后断电并放置至少12h。

11.102的试验要在第13章试验后立即进行。

15.105的试验要在11.102试验后立即进行。

15.102、15.103和15.104的试验要在15.2的试验后立即进行。

5.4 代替:
试验要在依次使用每一种能源(电、燃气或其他燃料)的情况下进行。燃气器具要在相应的额定压

力下供气。
另外,试验还要在同时使用各种能源组合的情况下进行,除非互锁装置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5.7 增加:
对于冰淇淋机,第10、11、13章规定的试验要在23℃±2℃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对于其他器具,第10、11、13章和19.103规定的试验要在下述环境温度下进行:
———亚温带(SN)和温带(N)型器具为32℃±1℃;
———亚热带型器具(ST)为38℃±1℃;
———热带型器具(T)为43℃±1℃。
在开始试验前,器具在门或盖打开的情况下放置到规定的环境温度中,使其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偏差

在2K之内。
分类在几种气候类型下使用的器具要在对应于最高气候类型的环境温度下进行试验。
其他试验要在20℃±5℃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注101:在任一工作循环的同一点上,在大约60min的时间间隔内连续读取的3个温度读数的差值在1K 范围内

时,则可认为稳态已建立。

5.8.1 增加:
能以电池供电的器具,当其连接电池用的电源接线端子或接线端子装置没有极性标示时,应以最不

利的极性进行试验。

5.9 增加:
装有制冰机的器具应在制冰机运行时给出的最不利结果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5.10 增加:
对于22.107、22.108和22.109试验,器具应空载和按下列条件安装:
嵌入式器具应按照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
其他器具应放置在试验箱内,器具的侧边壁及其顶部应尽可能地靠近试验箱的边壁,除非制造商在

安装说明书中指明了器具与墙或天花板之间应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试验期间应保持该

距离。
注101:通常可得到的用于固定的五金部件,如:螺钉和螺栓,无需随固定式器具一起交付。

5.101 器具的结构可装入制冰机时,则要装入设计的制冰机一起进行试验。

5.102 带有加热系统的压缩式器具和珀耳帖式器具应作为联合型器具进行试验。

5.103 使用可燃制冷剂且根据说明书可能与其他器具在食品储藏室内一起使用的压缩式器具应在装

入指定的器具并按正常使用状态工作时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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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类器具的示例是冰淇淋机和除臭器。

6 分类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6.101 除了冰淇淋机外,器具的气候类型应是下述中的一种或多种:
———亚温带型器具(SN);
———温带型器具(N);
———亚热带型器具(ST);
———热带型器具(T)。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注:气候类型在GB/T8059(IEC62552)中规定。

7 标志和说明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7.1 增加:
器具上还应标有:
———加热系统的输入功率(W)(如果大于100W);
———除霜输入功率(W),如果大于相应的额定输入功率;
———额定输入功率(W)或额定电流(A),压缩式器具(不包括冰淇淋机)仅要求标有额定电流(A);
———字母SN、N、ST和T指示器具的气候类型;
———灯的最大额定输入功率(W)(如果灯是作为器具的一个部分,只能由制造商来更换,则不适

用);
———制冷剂的总质量;
注101:对使用氨水的吸收式器具,制冷剂的总质量认为是所用氨水的质量。

———采用单一制冷剂的,应至少有以下一种标志:

• 化学名称;

• 化学分子式;

• 制冷剂编号。
———采用混合型制冷剂,应至少有以下一种标志:

• 各制冷剂的化学名称和标称比例;

• 各制冷剂的化学分子式和标称比例;

• 各制冷剂编号和标称比例;

• 混合制冷剂的制冷剂编号。
———绝热发泡气体主要成分的化学名称或制冷剂编号。
制冷剂号在ISO817中给出。
对于压缩式器具,如果对应于除霜输入功率的电流大于器具的额定电流,除霜输入功率应单独

标出。
能以电网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器具应标出电池的电压。
能以电池供电的器具应标出电池的类型,如果需要,还要区分充电电池和非充电电池,除非电池的

类型与器具的工作无关。
连接任何附加电源的装置应标出电源的电压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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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内装式制冰机的器具,如果内装式制冰机的功率大于100W,则应标出其最大输入功率。
没有自动水位控制器的制冰机应标出最大允许水位。
如果有电能以外的能源,应在器具上标注该能源的详细信息。
对于压缩式制冷系统,器具也应标出每一单独制冷回路的制冷剂质量。
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应附有“警告:火灾危险/可燃材料”标志。
在跨临界制冷系统中使用制冷剂R-744的器具应标明下述内容:
“警告:制冷系统包含高压状态的制冷剂。不得破坏制冷系统。系统的维修应由专业人员来进行。”
在跨临界制冷系统中使用制冷剂R-744的器具应标注压力符号ISO7000-1701(2004-01)。

7.6 增加:

     GB/T5465.2规定的符号5005 加号;正极

  GB/T5465.2规定的符号5006 减号;负极

  ISO7010W021规定的符号 “警告:火灾危险/可燃材料”

  ISO7000-1701(2004-01)规定的符号 “压力”

7.10 增加:
注101: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以 ℃表示的温度数值在一个控制器刻度盘上标示。

7.12 增加:
对野营和类似用途的制冷器具和制冰机的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适于野营使用;
———器具应可连接到一种以上的能源;
注101:该项不适用于打算仅用电能供电的器具。

———器具不应暴露在雨中。
注102:该项不适用于防水等级至少为IPX4的器具。

不打算连接到水源的制冰机的说明书应声明下述警告内容:
“警告:仅可充注饮用水”。
对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说明书应包括关于器具如何安装、搬运、维修和处理的信息。
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其使用说明书中还应包括下列警告内容:
———“警告:器具周围或在嵌入式结构里无阻碍物,保持通风通畅”;
———“警告:除了制造商推荐的方式外,不得使用机械设备或其他方式加速除霜过程”;
———“警告:不得损坏制冷回路”;
注103:该警告仅适用于用户可触及制冷回路的器具。

———“警告:除了制造商推荐使用的类型外,不得在器具的食品储藏室使用电器”。
对使用可燃绝热发泡气体的器具,说明书中应包含如何处理器具的注意事项。
冰淇淋机的说明书应包括器具中可使用的混合物的成分和最大数量。
说明书中应说明下述内容:
不得在器具中贮存爆炸物,如助燃喷雾剂。
如果符号ISO7000-1701(2004-01)被使用,应说明其含义。
说明书中应包含下述内容:

7

GB4706.13—2014/IEC60335-2-24:2012



本器具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如:
———商店、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合的厨房区域;
———农场以及宾馆、汽车旅店和居住型环境的顾客;
———家庭旅馆型环境;
———餐饮业和类似的非零售业应用。
注104:制造商如想限制器具的使用范围,应在说明书中明确说明。

7.12.1 增加:
如果照明灯可以被用户更换,则说明书应包括更换照明灯的方法。
为内装式制冰机而设计的器具,说明书应包括内装入的制冰机的类型。
对于作为可选附件提供的,并打算由用户安装的内装式制冰机,说明书应包括关于如何安装内装式

制冰机的信息。如果内装式制冰机仅打算由制造商或其服务代理商来安装,那么应对此做出声明。
打算连接到水源的制冰机,其使用说明书中应包括下述警告内容:
“警告:仅可连接到饮用水源”。
固定式器具的说明书应包含下述警告内容:
“警告:为了避免由于器具固定不稳导致的危险,应根据说明书的要求来安装固定”。
在跨临界制冷系统中使用制冷剂R-744的器具的说明书中应包括下述内容:
“警告:制冷系统中有高压状态的制冷剂。不得破坏制冷系统。系统的维修应由专业人员来进行。”

7.12.4 修改:
下述条款同样适用于固定式器具。

7.14 增加:
“警告:火灾危险/可燃材料”标志里三角形的高度至少应为15mm。
可燃性绝热发泡剂标志的字体高度应至少为40mm。

7.15 增加:
在更换照明灯时,对于可由用户更换的照明灯,应易于识别照明灯的最大额定功率标志。
对于压缩式器具,当接近电动机-压缩机时,可燃制冷剂/可燃绝热发泡气体标志以及“警告:火灾危

险/可燃材料”标志应是可见的。
对其他器具,可燃绝热发泡气体的标志应标在外壳上。

7.101 能够以电池供电的器具,电源接线端子或连接电池用的接线端子装置应有符号清楚的标示,以

GB/T5465.2—2008中的符号5005标示正极,符号5006标示负极。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8.1.1 修改:
由下述内容代替试验规定的第2段:
如果器具能通过插头或全极开关与电源隔离,则灯泡不取下。但在更换灯泡期间,应确保防止接触

灯头的带电部分。

9 电动器具的启动

GB4706.1—2005中的该章内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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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0.1 修改:
用下述内容代替试验规定的第3个列项:
———除了将用户可调整的温控器调到最低温度挡位以外,器具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
增加:
当达到稳定条件或任何所装定时器动作,两者发生其一,就可认为输入功率已经稳定。
温控器接通和断开之间的周期,或输入功率分别测得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周期,不包括启动输入

功率,但包括内装式制冰机的输入功率(如果有的话),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周期。
注101:在试验期间不考虑单独标在器具上的除霜系统的输入功率。

10.2 修改:
用下述内容代替试验规定的第3个列项:
———除了将用户可调整的温控器调到最低温度挡位以外,器具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
增加:
器具工作1h或所装定时器的最大整定时间,两者取较短者。不包括启动电流,测得每5min内的

电流平均值的最大值。电流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30s。
注101:如果第1次电流测量是在启动后的大约1min进行,那么就可认为启动电流不包括在内。

10.101 除霜系统的输入功率和器具上标注的除霜输入功率间的偏差不应超过表1的示值。
通过使器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并在输入功率稳定后测量除霜系统的输入功率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10.102 加热系统的输入功率和器具上标注的该系统的输入功率间的偏差不应超过表1的示值。
通过使器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并在输入功率稳定后测量加热系统的输入功率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11 发热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1.1 修改:
通过在11.2~11.7规定的条件下测定各部件的温升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的绕组温升超过表101的规定值,通过11.101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符合GB4706.17—2010以及其附录AA的电动机-压缩机,不测量其绕组温升。

11.2 代替:
按照安装说明书的规定将嵌入式器具安装就位。
冰淇淋机的放置应尽可能靠近测试角的边壁,除非制造商在说明书已指出应与边壁保持一定的空

间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则在试验期间应保持该距离。如果制造商已提供了通风装置,那么此通风装置

应按设计进行安装。
其他器具应放置在试验箱。试验箱应尽可能靠近器具的各边壁及其顶部,除非制造商在安装说明

书中指明了器具与边壁或顶部最高限度之间应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在试验期间应保持

该距离。
测试角、嵌入式器具的支撑和安装以及为其他器具使用的测试箱应使用板厚约20mm,涂有无光

黑漆的胶合板。

11.7 代替:
器具一直工作到达到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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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修改:
用下述内容代替表3上部的正文:
在试验期间,除了电动机-压缩机的自复位电动机热保护器外,其他保护装置不应动作。当达到稳

态后,电动机-压缩机的自复位电动机热保护器不应动作。
在试验期间,密封剂(如有的话)不应流出。
在试验期间,温升应连续监测。
亚温带(SN)和温带(N)型器具的温升不应超过表3的数值。
亚热带(ST)和热带(T)型器具的温升不应超过表3的数值减去7K。
增加:
对于不符合GB4706.17—2010(包括其附录AA)的电动机-压缩机,下列温度不应超过表101的给

定值:
———电动机-压缩机外壳温度;
———电动机-压缩机绕组温度 。
对于符合GB4706.17—2010(包括其附录AA)的电动机-压缩机,无需测量以下部件的温度:
———电动机-压缩机外壳;
———电动机-压缩机绕组,及
———其他部件,如电动机-压缩机的保护系统和控制系统,以及所有其他已在 GB4706.17—2010及

其附录AA规定的试验期间与电动机-压缩机一并进行了试验的部件。
表3中与电动器具外壳温升相关的条款对本部分涵盖的所有器具均适用,但是该条款对以下器具

外壳部件不适用:
———对于嵌入式器具,在按照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后不易触及的部件;
———对于其他器具,根据安装说明书进行器具安装,打算靠墙放置,且与墙壁间的空间距离不超过

75mm的器具上的部件。

表101 电动机-压缩机的最高温度

电动机-压缩机的部件 温度/℃

绕组:
———合成绝缘;
———纤维绝缘或类似绝缘。

外壳

140
130
150

  在规定条件下测得的镇流器绕组及配套导线的温度,不应超过GB7000.1—2007的12.4中规定

的值。

11.101 除了符合GB4706.17—2010及其附录AA的器具外,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的绕组温度大于表

101的温度限定值,则本项试验应重复一次,此时,温控器或类似控制装置调至最低温度,并将可由用户

调整的温度控制装置的短路解除。
在运转周期终了时测量绕组温度。
温度不应超过表101的温度限定值。

11.102 任何除霜系统都不应引起过高的温度。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器具以0.94倍和1.06倍额定电压之间最不利的电压供电:
———对于手动除霜的器具,直到蒸发器结霜。
———对于自动或半自动除霜的器具,直到蒸发器结霜。但是,其霜层厚度不应大于正常使用时在相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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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两次自动除霜动作间隔之间所产生的霜层厚度。对半自动除霜器具来说,则不应大于由制

造商建议的两次除霜动作间隔之间所产生的霜层厚度。
注1:附录BB中给出了制冷器具结霜的一种方法。

使除霜系统工作:
———对吸收式器具和除霜系统能在器具其他部分不通电的情况下通电的压缩式器具,供电电压按

11.4规定;
———对其他压缩式器具,供电电压按11.6规定。
注2:如果不使用工具即可进行操作,则除霜系统可当作是能单独通电的。

如果除霜时间通过调节装置来控制,则该装置应调节到制造厂建议的时间。如果控制装置是在一

定温度或压力时停止除霜,则当该控制装置动作时,除霜过程自动终止。
对于手动除霜,试验应持续到达到稳态,否则试验应持续到除霜过程由控制装置自动中断为止。
用热电偶测量可燃材料和易受除霜工作影响的电气元件的温度。
温度和温升不应超过11.8中给定的值。
注3:在除霜后的恢复期间,电动机-压缩机的热过载保护器可以动作。

11.103 除了除霜系统外,装入器具中的加热系统不应引起过高温度。
通过下述试验来检查其是否合格。
除除霜系统外的加热系统按下述情况通电:
———对吸收式器具和其加热系统能在器具其他部分不通电的情况下通电的压缩式器具,供电电压

按11.4规定;
———对其他压缩式器具,供电电压按11.6规定。
注:如果不使用工具即可进行操作,则除霜系统可当作是能单独通电的。

试验进行至达到稳态。
通过在加热系统绝缘材料外表面上安装的热电偶进行温升测量。
温升不应超过11.8的给定值。

12 空章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4706.1—2005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3.1 增加:
该13.2试验不适用于电池电路。

13.2 修改:
用下述值代替0Ⅰ类器具和各种类型的Ⅰ类器具规定的值:
———0Ⅰ类器具         0.75mA;
———Ⅰ类制冷器具 各种类型驻立式Ⅰ类器具分别的规定值;
———其他Ⅰ类器具 1.5mA。

13.3 增加:
在由电池单独驱动的电路与电网供电电路之间施加表4中规定的加强绝缘试验电压。

14 瞬态过电压

GB4706.1—2005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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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耐潮湿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5.2 增加:
不要拆下灯罩。

15.101 器具要承受容器内的液体溢出到箱体或间室内壁,或箱体的顶部,其结构应使得液体溢出不会

影响其电气绝缘。
通过15.102、15.103及15.104相关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15.102 按照GB4706.25—2008附录AA的规定,图101所示装置装入约含1% NaCl和0.6%酸性清

洗剂的水至凸缘水位,并通过使用合适的释放机构和桥式支架将移动块刚好支撑在水面上。
将不使用工具就可拆卸的全部搁架和容器移出,且器具断开电源。不要拆下灯罩。
装置要靠底部水平地面支撑,并且当释放机构动作时,其位置和高度使得水可以以最不利的方式溢

出到箱体或间室内壁的背面和侧面上,包括安装在其上的所有电子元件上。该试验在任一位置上只用

该装置进行一次,如果在前面的试验中弄湿的部件上没有残余水,则该试验也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的位

置重复多次。
试验结束后,器具应立即承受16.3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表明绝缘上没有可导致爬电

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到低于第29章规定限值的水迹。
此外,如果视检表明水与除霜加热元件或其绝缘有接触,则该装置应能承受22.102的试验。

15.103 除了嵌入式器具、制冰机和冰淇淋机外,其他器具要相对于正常使用位置倾斜2°,并在可能最

不利的方向进行试验。按照GB4706.25—2008附录AA的规定,在控制器处于接通位置和器具与电源

断开条件下,将0.5L约含有1% NaCl和0.6%酸性清洗剂的水在约50mm的高度,用大约60s的时

间从最不利的位置均匀地倒在器具顶部。
试验结束后,器具应立即承受16.3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表明绝缘上没有可导致爬电

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到低于第29章规定限值的水迹。

15.104 对于直接连接到水源的制冰机,其容器或用作容器的部件要按正常使用情况充满水。然后,进
水阀保持打开,在出现首次溢流后,再延续1min。

如果由于有预防溢流的装置动作而使得溢流未发生,则该装置动作后,使进水阀再保持打开

5min。
试验后,器具应立即承受16.3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显示绝缘上没有可导致爬电距离

和电气间隙减少到低于第29章规定限值的水迹。

15.105 除霜系统的动作不应影响除霜加热元件的电气绝缘。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在11.102的试验后,器具应立即承受16.3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视检应显示绝缘上没有可导

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到低于第29章规定限值的水迹。
此外,如果视检显示水与除霜加热元件或其绝缘有接触,则该装置应能承受22.102的试验。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6.1 增加:

16.2的试验不适用于电池供电电路。

16.2 修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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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0Ⅰ类器具和各种类型的Ⅰ类器具的规定值,下述值适用:
———对0Ⅰ类器具      0.75mA;
———Ⅰ类制冷器具 各种类型驻立式Ⅰ类器具分别的规定值;
———其他Ⅰ类器具 1.5mA。

16.3 增加:
在由电池单独驱动的电路与电网供电电路之间,施加表7中规定的加强绝缘试验电压。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4706.1—2005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8 耐久性

GB4706.1—2005中的该章内容,不适用。

19 非正常工作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9.1 增加:

19.2和19.3不适用于加热系统。
另外,如果有风扇电动机及其电动机热保护器,则应按照附录AA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101:对于任一给定类型的风扇电动机及其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组合,该项试验只进行一次。

不符合GB4706.17—2010的电动机-压缩机,应进行GB4706.17—2010中的19.101和19.102规

定的试验,并也应符合该标准19.104的规定。
注102:对于任一给定类型的电动机-压缩机,该项试验只进行一次。

冰淇淋机的风扇电动机不进行附录AA规定的堵转试验。

19.7 增加:
冰淇淋机的风扇电动机试验5min。

19.8 增加:
符合GB4706.17—2010要求的三相电动机-压缩机不进行该试验。

19.9 不适用。

19.13 增加:
除了符合GB4706.17—2010要求的电动机-压缩机外,其他电动机-压缩机外壳的温度应在试验周

期结束时测定,且不应超过150℃。

19.101 加热系统的设计尺寸和安装,应使其即使在非正常工作时,也无火灾危险。
通过视检和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器具的门和盖关闭,并将制冷系统断开。
任何打算由使用者接通和断开的加热系统要处于接通位置。
加热系统在1.1倍工作电压下供电,直到达到稳定状态。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加热系统,则应依次工

作,除非单个元件的损坏将引起两个或多个元件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应组合承受试验。
注:为了确定加热系统能连续工作,可能需要短路一个或多个在正常工作期间动作的元件。自复位热断路器应短

路,除非符合24.1.4的要求,工作周期的次数为100000次。

如果制冷系统断开阻止加热系统工作,则制冷系统不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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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器具应符合19.13的要求。

19.102 制冰机和和冰淇淋机的结构应使得即使在非正常工作时,也不应产生火灾、机械伤害或电击的

危险。
在制冰机、内装式制冰机或冰淇淋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以额定电压供电工作时,通过施加正常使用

中可能出现的故障条件来检查其是否合格。试验连续进行,每次仅复现一种故障条件。
在试验期间,制冰机、内装式制冰机、冰淇淋机或带有制冰机的器具的绕组温度不应超过表8规定

的值。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器具应符合19.13的要求。
注1:故障条件的示例:

———定时器停在任意位置;
———在程序的任意部分断开或重新接通电源的一相或多相;

———元件的开路或短路;

———电磁阀的失灵;
———使用一个空的容器进行操作。

注2:通常,试验应局限于在那些可产生最不利结果的条件下进行。

注3:试验在水龙头打开或关闭的情况下进行,取其可产生最不利结果的情况。

注4:由于这些试验的目的,热控制器不短路。

注5:如果相应的国家标准或IEC标准覆盖了器具中出现的条件,则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或IEC相应标准的元件不

要开路或短路。

注6:在试验期间,符合IEC61058-1的水位开关不短路。

注7:自动充水装置保持开启的试验已经在15.104的试验期间完成。

19.103 用于野营或类似用途的器具,其结构应使得即使器具在倾斜工作时,也能避免火灾、机械伤害

或电击的危险。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器具以最不利位置放置在倾斜5°的支撑物上,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以额定电压供电工作,直到达到

稳定状态。
在试验期间,应使用工具才可触及的,或要求更换部件的非自复位热断路器不应动作,并且在器具

内不应有可燃气体积聚。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器具应符合19.13的要求。

19.104 照明装置在非正常工作条件下不应产生任何危险。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在灯电路保持工作的状态下,器具空载、制冷系统关闭或使其不工作,门或盖打开至最不利位置或

关闭,选择最不利的条件。
装有制造商推荐灯具的全套照明装置(包括其保护罩),应在1.06倍额定电压下工作12h。
如果白炽灯在额定电压下不能达到最大额定功率,则不断变化电压直至达到最大额定功率,然后增

至该电压的1.06倍。
带放电灯(管)的照明装置在GB7000.1—2007中12.5.1a)、d)和e)项中规定的故障条件下工作,

以额定电压向器具供电,直至被测件的温度达到稳定。
试验中和试验后,器具应符合19.13的规定。
在规定条件下测得的镇流器绕组及配套导线的温度,不应超过国标GB7000.1—2007中12.5规定

的值。

19.105 打算用电池工作,并在其端子或端子装置上或其附近有极性标志的器具,其结构应能避免极性

接反时产生的火灾、机械伤害或电击的危险。
器具在第11章规定条件下工作,但将一只完全充电的70Ah的电池连接到相反的极性,通过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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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查其是否合格。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器具应符合19.13的要求。

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0.1 代替:
代替要求部分的内容,下述内容适用:
冰淇淋机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20.101 制冷器具和制冰机应有足够的稳定性。如果器具的稳定性由一个开着的门提供,则该门应设

计成为可提供支撑。
该要求不适用于嵌入式器具。
通过视检和20.102、20.103及20.104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试验时,空载器具断开电源,按照安

装说明书的要求水平放置在一个水平支撑面上,如果有脚轮和滚轮,则将其方向或位置调节到最不利位

置。高度超过1.3m的固定安装式器具按照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
注1:高度不超过1.3m的固定安装式器具按可移动式器具进行试验。

试验期间,器具不应翻倒。试验后,不应影响其符合第8章、第16章和第29章的要求。
注2:器具在其水平位置任何超过2°的倾斜被认为是翻倒。

20.102 带门的器具应承受下述试验。
除非本部分另有规定,否则除了特别设计用于盛放鸡蛋的门搁架外,其余应装上直径为80mm,质

量为0.5kg的圆柱体重物。
注1:如果鸡蛋架可拆,则不应认为对应的架子是特别为放鸡蛋而设计的。

除了在搁架末端的宽度小于80mm的空间,应从距离门铰链尽可能远的位置开始在门搁架上水平

放置尽可能多的重物,各重物沿搁架紧挨放置,即使重物伸出搁架边缘。
在搁架上方自由高度为340mm 或以上的每个位置放置3个重物,在搁架上方自由高度为

170mm~340mm的每个位置放置2个重物,在搁架上方自由高度小于170mm的每个位置放置1个

重物。用户可调节至不同位置的搁架应置于可产生最不利结果的位置。
注2:如果搁架太狭窄以至重物不能平放,则可把重物悬垂在搁架上或使之倾斜放置。

在门上的液体容器充水到最满标志处,若没有最满标志位则应完全装满。
对只带一个门的器具,门打开约为90°,且在离门顶部铰链最远的边缘40mm处放置一个2.3kg

的重物。
对带有超过一个门的器具,取最不利组合的任两个门,打开约90°。关闭的门搁架不放重物。在离

一打开的门顶部铰链最远的边缘40mm处放置一个2.3kg的重物,取其可产生最不利的试验情况。
将一个门或多个门打开约180°,或打开至止开位置,取其较小角度,重复上述试验。
装有翻转门的器具,如果按使用说明书将门铰链转移到另一侧能产生更不利结果,则在此位置要重

复进行门打开约180°或打开至止开位置的试验。

20.103 食品储藏室中带有滑动抽屉的器具进行下述试验。
每个抽屉按0.5kg/L(单位抽屉储藏容积)进行均匀分布装载。
注:单位储藏容积是考虑到抽屉上方空间自由高度的几何容积。

最多带有3个装于食品储藏室内的滑动抽屉的器具,取能产生最不利结果的一个抽屉,拉到最不利

的位置或在它的止开位置(如果有的话),相应的门打开约90°。
带有超过3个装于食品储藏室内的滑动抽屉的器具,取能产生最不利结果的两个不相邻的抽屉,拉

到最不利位置或它们的止开位置(如果有的话),相应的门打开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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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门上的门搁架按20.102装载重物。

20.104 带有不需打开门就可触及的滑动抽屉的器具进行下述试验。
每个抽屉按0.5kg/L(单位抽屉储藏容积)进行均匀分布装载。
注:单位储藏容积是考虑到抽屉上方空间自由高度的几何容积。

选一个能产生最不利结果的抽屉,拉到最不利位置或在它的止开位置(如果适用),将一个23kg的

重物小心地放在或悬挂在抽屉的中心位置。
如果器具也提供有一个或多个门,除非另有规定,否则门搁架按20.102规定装载。
对仅有一个门的器具,门打开大约90°且在离门顶部铰链最远的边缘40mm处放置一个2.3kg的

重物。
对带超过一个门的器具,取其最不利组合的任意两个门,打开约90°。关着的门的搁架不放重物。

在离其中一个打开的门顶部铰链最远的边缘40mm处放置一个2.3kg的重物,取其可产生最不利情况

的试验条件。

21 机械强度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注101:器具内的灯罩被认为可能会在正常使用中破坏。灯头不进行试验。

21.101
对于野营或类似用途的器具应承受跌落和振动的影响。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器具要放置在一个水平木制面板上,将其从50mm的高度向实心木底面跌落50次。
然后,将器具以正常使用位置用带子环绕外壳捆紧在振动发生器上。振动的类型是正弦波,方向是

垂直的,其严酷程度为:
———时间:30min;
———振幅:0.35mm;
———扫描频率范围:10Hz,55Hz,10Hz;
———扫描速率:大约每分钟一个倍频程。
试验后,器具不应显示出影响安全的损坏,特别是不应有可能削弱安全的连接或部件的松动。

21.102 灯头的防护应能防止机械冲击。
通过使用一个直径为75mm±0.5mm的球状体,以不施加明显力而尽量接触装上灯罩后的灯头

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球状体不应接触到灯头。

22 结构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2.6 增加:
除了温控器的敏感部分外,温控器的其他部分不应接触蒸发器,除非它对冷表面上的冷凝水和除霜

过程中所生成的水的影响有足够的防护。
注101:应注意液体可能沿着零件(如温控器的杆和管)的表面流淌。

22.7 代替:
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包括受保护的冷却系统的保护性外壳,应能承受:
———对正常工作期间暴露在高压侧的部分,3.5倍的制冷剂在70℃时的饱和蒸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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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常工作期间暴露在低压侧的部分,5倍的制冷剂在20℃时的饱和蒸气压力。
注101:带有一个受保护的冷却系统的器具,其特殊结构要求在22.107给出。

注102:所有的压力为表压。

器具通过下述试验确定其是否合格:
试验中,器具承受压力的相关部分要承受一个逐渐增加的压力,直到达到试验压力。该压力保持

1min。承受压力的部分不应出现泄漏。
注103:符合GB4706.17—2010的电动机-压缩机不进行试验。

22.17 该要求不适用于制冷器具和制冰机。

22.33 增加:
只有一层绝缘的发热导体在正常使用期间不应和水或冰直接接触。
注101:冻结的水被认为是可导电的液体。

22.101 灯座的安装应使其在正常使用时不会松动。
注:正常使用包括更换灯头。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必要时,使E14型和B15型灯座承受0.15Nm的扭矩试验;对E27
型和B22型灯座承受0.25Nm的扭矩试验。然后,灯座应能承受在其轴线方向施加10N±1N的推力

1min,且应能承受10N±1N的拉力1min。
测试后,灯座应在正常使用时不会松动。
荧光灯的灯座应符合GB7000.1—2007中4.4.4ⅰ)项规定试验的要求。

22.102 置于绝热层中,且整体与绝热层接触的绝缘线发热器及其接头应能防水。
通过将三根完整的发热元件试样浸入在约含1% NaCl、温度为20℃±5℃的水中24h来确定其

是否合格。
然后,在发热元件和水之间施加1250V电压15min。
在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击穿。
注:与电气端子的连接不认为是接头。

22.103 采用跨临界制冷系统的器具,在制冷系统的高压侧,压缩机上或压缩机与气体冷却器之间应装

有一个压力释放装置。在压缩机与压力释放装置之间除了管道外不应有导致压力降低的断开装置或

元件。
压力释放装置应安装在制冷系统释放制冷剂时不会对使用者造成任何危害的位置。孔径应确保在

正常使用时不可能被阻塞。
压力释放装置应不能被用户设置。
压力释放装置的工作压力不应高于高压侧的设计压力。
高压侧设计压力应不小于标准GB4706.17—2010中表101规定的高压侧测试压力最小值的三分

之一。
制冷系统包括所有元件应能经受正常使用、非正常使用及静置状态下可能产生的压力。
压力试验应在完整的制冷系统上进行,然而试验可在低压侧和高压侧分别进行。
通过视检和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使得压力释放装置不起作用同时压力逐渐升高:
———对于高压侧,直到压力达到不小于GB4706.17—2010中表101要求的高压侧最小试验压力,

但是不小于3倍的设计压力;
———对于低压侧,直到压力达到不小于GB4706.17—2010中表102要求的低压侧最小试验压力。
对于带有高压侧和低压侧之间的中间压力的制冷系统,所有承受中间压力的部件被视为低压侧。
压力持续1min,部件不应出现泄漏。
注:符合GB4706.17—2010的电动压缩机不进行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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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4 带有用于控制同一个电动机-压缩机的两个或多个温度控制装置的器具,应不会导致电动机-压
缩机的电动机热保护器不适当的动作。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器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额定电压供电工作,由用户调整的温度控制装置设置到循环工作状态。
当达到稳态,且在第一个控制装置断开后,第二个控制装置要启动。电动机-压缩机的电动机热保

护器不应动作。
当器具有两个以上的控制装置可能在电动机-压缩机上动作时,试验要针对每一种控制装置组合单

独进行。

22.105 对既可由电网供电,也可由电池供电工作的器具,电池电路和带电部件之间应用双重绝缘或加

强绝缘隔离。
另外,当连接电池时应不可能接触到带电部件。该要求对连接时应取下的不可拆卸部件,如:盖子

或其他部件也适用。
通过视检和对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进行规定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6 对于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的冷却系统,其在每个独立的制冷回路中的制冷剂灌注量

不应超过150g。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07 带有一个受保护的冷却系统并且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其结构应能避免当制冷剂从

冷却系统泄漏时引起的任何火灾或爆炸的危险。
注1:含可燃气体少于0.5g的单独元件,如温控器,元件本身的泄漏不认为容易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
注2:带有一个受保护冷却系统的器具是:

———冷却系统的任一部分都不在食品储藏室内;
———如果冷却系统的任一部分安装在食品储藏室内,则其结构应使得制冷剂封装在一个至少由两层金属材料

将其与食品储藏室隔开的壳体内。每一层厚度至少为0.1mm。除蒸发器有至少为6mm宽的粘合接缝

外,壳体无其他接口;
———如果冷却系统的任一部分装在食品储藏室内,则封装制冷剂的壳体本身应装在一单独的保护壳体内。如

果封装外壳发生泄漏,则泄漏的制冷剂包含在保护外壳内,且器具将不会像正常使用时那样工作。保护

外壳还应承受22.7的试验。保护外壳上的关键点不应装在食品储藏室内。
注3:具有一普通空气气路的独立间室被认为是一单独的间室。

通过视检和22.107.1、22.107.2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如果必要进行22.107.3的试验。
注4:带有受保护冷却系统的器具,当试验时发现其不符合保护冷却系统规定的要求,但如果按22.108试验发现其

符合无保护冷却系统的要求,则可认为是一个无保护冷却系统。

22.107.1 在冷却系统最受关注点模拟泄漏。对不符合22.107.3腐蚀要求的制冷回路,在制冷回路最

接近管道或电缆进入食品储藏室入口的任一点上也应模拟泄漏。
注1:关键点仅为制冷回路各部分间的接点,包括半封闭电动机-压缩机的垫圈在内。铜铝接头也是关键点除非他

们有防止氧化的保护涂层或套管。电动机-压缩机外壳焊接的套叠接头,通过电动机-压缩机外壳的管道焊缝

和玻璃绝缘金属接头(丝炭型)的焊缝不认为是管道系统的接头。为找出冷却系统的关键点,可能需要进行一

次以上的试验。

模拟泄漏的方法是通过毛细管向危险点上注入制冷剂蒸气来实现。毛细管的直径0.7mm±0.05
mm,长度在2m~3m之间。

注2:注意毛细管的安装不应对试验结果有过分的影响,且发泡时泡沫不会进入毛细管。毛细管可能需要在器具发

泡前放置好。

试验期间,将器具的门和盖关上,断开电源或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额定电压供电工作,两者取出现

较不利结果者。
在器具工作的试验期间,在器具第一次接通电源的同时注入气体。
按制造商说明的制冷剂类型的注入量等于80%的标称灌注量的制冷剂±1.5g,或1h能注入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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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两者取较小者。
注入量取决于气瓶的蒸气侧,气瓶应装有足够的液态制冷剂,以便试验结束时,气瓶中仍剩有液态

制冷剂。
如果混合物能分馏,则用其低爆炸限值为最小值的成分进行试验。
气瓶保持在以下温度:

a) 在低压侧回路模拟泄漏的,32℃±1℃;

b) 在高压侧回路模拟泄漏的,70℃±1℃。
注3:应通过称瓶重的方法测量注入气体的量。

应从试验开始时一直到停止气体注入后至少24h内,至少每30s测量一次食品储藏室内外泄漏制

冷剂的浓度,测量位置尽可能靠近正常工作或非正常工作期间可能产生火花或电弧的电气部件。
不应在以下位置测量制冷剂的泄漏量:
———符合第19章规定所需的非自复位保护装置,即使该装置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火花;
———在第19章规定的试验期间永久断路的故意脆弱部件,即使该部件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

火花;
———已进行试验及试验结果表明其至少符合附录CC要求的电气设备。
注4:用于监测气体浓度的仪器,例如那些使用了红外传感技术的,应具有2s~3s的快速典型响应,且不应对试验

结果有过分的影响。

注5:如果使用气相色谱分析法,则限制区域内的气体取样频率每30s不应超过2mL。

注6:不排除使用其他对结果没有过分影响的仪器。

测量值不应超过表102规定的制冷剂低爆炸限值的75%,且其测量值超过表102规定的制冷剂低

爆炸限值50%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5min。
注7:对带有一个受保护冷却系统的器具,对装在食品储藏室的电气元件没有附加的要求。

22.107.2 所有受保护冷却系统的易触及元件表面,包括与受保护冷却系统紧密接触的易触及表面,用
尖端如图102所示的工具来刮擦。

下述参数适用于工具使用:
———垂直于被测表面施加力    35N±3N;
———平行于被测表面施加力 ≤250N。
工具划过被测表面的速率约为1mm/s。
在一个与管路轴向垂直的3个不同位置和与管路轴向平行的3个不同位置刮擦被测表面。刮过的

长度应大约为50mm。
刮痕不应相互交叉。
器具相应的部分应能承受22.7的试验,试验压力减少50%。

22.107.3
按照ISO209的要求,如果在受保护制冷系统中埋入发泡层的铝管铝的纯度低于99.5%,则制冷系

统样件应经受IEC60068-2-11中的盐雾试验,持续48h。
试验后铝制样件或其涂层不应出现起泡、凹陷或其他的腐蚀现象。
注:具有ISO牌号Al99.5或者国际注册记录1050A制成的铝被认为有99.5%的纯度。

22.108 
对于采用无保护冷却系统且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食品储藏室内可能在正常工作或非正

常工作期间产生火花或电弧的任何电气部件及光源都应进行试验,并且试验结果应表明其至少符合附

录CC中对ⅡA类气体或所用制冷剂的要求。
这个要求不适用于:
———符合第19章规定所需的非自复位保护装置,即使该装置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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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9章规定的试验期间永久断路的故意脆弱部件,即使该部件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

火花。
当门或盖保持关闭时或当开/关门或盖时,漏入食品储藏室的制冷剂,不应在食品储藏室外的下述

区域产生爆炸性气体:正常或非正常工作期间可能产生电弧和火花的电气部件所在位置或装有灯具的

位置;除非上述电气部件已接受试验,并且试验结果表明其至少符合附录CC中对ⅡA类气体或所用制

冷剂的要求。
这个要求不适用于:
———符合第19章规定所需的非自复位保护装置,即使该装置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火花;
———在第19章规定的试验期间永久断路的故意脆弱部件,即使该部件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

火花。
注1:含可燃气体少于0.5g的单独隔离的元件,如:温控器,被认为从元件本身泄漏时不容易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
注2:认为带有一个无保护冷却系统的器具属于至少有一部分冷却系统在食品储藏室中的器具,或不符合22.107

要求的器具。
注3:也可以接受由IEC60079系列所覆盖的、用在有潜在爆炸性的气体中使用的其他保护类型的电气装置。
注4:因为进行更换灯泡操作时门或盖是打开的,故不认为该项操作存在潜在的爆炸危险。

通过视检、IEC60079-15:2010的相应试验及下述的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注5:进行附录CC中的试验应使用所用制冷剂的化学浓度。但是,使用ⅡA类规定气体做制冷剂的装置如果已单

独试验过,并且试验结果表明其符合附录CC要求的不需试验。
注6:不考虑IEC60079-15:2010中5.4给出的要求,22.110规定了表面温度限值。

试验在一自由通风的位置进行,器具断开电源或以额定电压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取其较不

利者。
在器具工作的试验期间,在器具第一次接通电源的同时开始注入气体。
试验进行两次,如果第一次试验结果超出低爆炸限值40%,则重复进行第三次。
通过一个合适的孔,以蒸气状态在不超过10min内将等于标称充注量80%±1.5g的制冷剂注入

食品储藏室。然后封闭孔。距储藏室顶部大约等于储藏室高度的三分之一,且应尽可能靠近储藏室背

壁中心注入。注入完成30min后,在2s~4s时间内以均匀速度打开门或盖,门或盖打开到90°角或打

开到最大,取较小者。
对带有一个以上门或盖的器具,用最不利的次序或组合打开门或盖。
对带有风扇电动机的器具,以风扇电动机的最不利组合进行试验。
从试验开始,应至少每隔30s即在尽可能靠近电气部件的位置测量泄漏制冷剂的浓度,但是,不在

以下位置进行测量:
———符合第19章规定所需的非自复位保护装置,即使该装置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火花;
———在第19章规定的试验期间永久断路的故意脆弱部件,即使该部件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

火花。
记录浓度值直到该值出现持续下降后15min。
测量值不应超过表102规定的制冷剂低爆炸限值的75%,并且超过表102规定的制冷剂低爆炸限

值50%的时间不应超过5min。
重复上述试验,但门或盖在2s~4s之间按开/关次序匀速动作,门或盖打开到90°角或打开到最

大,取较小者,然后在该次序期间关上。

22.109 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其结构应使泄漏制冷剂不会在食品储藏室外的用于安装可产

生电弧或火花的电气元件或安装灯具的区域内积聚,否则有火灾或爆炸危险。
该要求不适用于安装以下部件的区域:
———在第19章规定所需的非自复位保护装置动作,或
———在第19章规定的试验期间永久断路的故意脆弱部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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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上述装置和零件在工作期间产生电弧或火花。
注1:含可燃气体少于0.5g的单独隔离的元件,如:温控器,被认为从元件本身泄漏时不容易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

应通过下述试验检查其合格性,除非正常或非正常工作期间可能产生电弧或火花和安装区域尚处

于考虑阶段的照明装置及电气部件已进行试验,并且试验结果表明其至少符合附录CC中对ⅡA类气

体或所用制冷剂的要求。
注2:不论IEC60079-15:2010中5.4作何要求,表面温度极限值由22.110规定。

注3:由IEC60079系列标准涵盖的潜在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的其他保护类型亦可接受。

试验在一自由通风的位置进行,器具断开电源或以额定电压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取其较不

利者。
在器具工作的试验期间,在器具第一次接通电源的同时开始注入气体。
将标称充注量50%±1.5g的制冷剂注入考虑中的区域。
将制冷剂在1h以上的时间里匀速地、在最靠近下述位置处注入受测电气元件,避免任何直接

注入:
———在制冷回路外部管路的连接处;或
———在半封闭电动机-压缩机的垫圈处。
注4:不认为电动机-压缩机外壳上焊接的套叠接口、通过电动机-压缩机外壳的管道焊缝和玻璃绝缘金属接头(丝

炭型)的焊缝是管道系统接头。

应从试验开始,至少每隔30s即在尽可能靠近电气部件的位置测量泄漏制冷剂的浓度,直到发现

浓度持续下降后15min。
测量值不应超过表102规定的制冷剂低爆炸限值的75%,并且超过表102规定的制冷剂低爆炸限

值50%的时间不应超过5min。

22.110 可能暴露在泄漏的可燃制冷剂中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表102中规定的制冷剂燃点温度减

100K的值。
通过在第11章和第19章试验期间,测量相应表面的温度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在进行第19章规定的试验时,不测量:
———在第19章规定试验期间的非自复位保护装置动作,或
———在第19章规定的试验期间永久断路的故意脆弱部件

的温度,该温度将引起上述装置动作。

表102 制冷剂可燃性参数

制冷剂编号 制冷剂名称 制冷剂分子式

制冷剂燃点

温度a,c

℃

制冷剂低爆炸

限值b,c,d(体积分数)

%

R50 甲烷 CH4 537 4.4

R290 丙烷 CH3CH2CH3 470 1.7

R600 n-丁烷(n-Butane) CH3CH2CH2CH3 372 1.4

R600a 异丁烷 CH(CH3)3 494 1.8

  a 其他可燃制冷剂的值可在IEC60079-4/IEC60079-4A和IEC/TR60079-20中获得。
b 其他可燃制冷剂的值可在IEC/TR60079-20和ISO5149中获得。
c IEC/TR60079-20是一个参照标准。如果需要的数据不包含在IEC/TR60079-20中,则可使用ISO5149。
d 在干燥空气中制冷剂的浓度。

22.111 制冷系统中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其所有可能意外接触的无涂层的铝管和铜管之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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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类似的不同金属之间,应使用有效的方法如使用隔离护套或隔板防止其发生电化学腐蚀。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12 应可以从内部打开带有自由空间器具间室的门或盖。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断开空载器具的电源,将其放置在一个水平支撑面上,且依照安装说明书使其水平,如果有脚轮和

滚轮则调节其位置或方向,或加堵块使器具不能移动。如果门或盖上有锁,则将锁打开。
门或盖关闭15min。
然后,在器具每个相应的门或盖上等效于一个内部易触及点的位置上施加一个力,该力施加的方向

与门或盖的平面垂直,离铰链轴最远边的中点位置上。
该力应以不超过15N/s的速度施加,并且在力不超过70N之前应将盖或门打开。
注1:这个力可通过弹簧拉力器施加在门或盖外部表面与内部易触及点对应的点上,如果必要则可利用吸盘。

注2:如果门或盖的手柄在离铰链轴最远边的中点上,则力可通过弹簧施加在手柄上。在这种情况下,从内部打开

门或盖的力的值可通过计算手柄和内部易触及点离铰链轴的距离比例来确定。

22.113 只有在打开门或盖后才触及到的抽屉应不含自由空间。
通过视检和测量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14 不打开门或盖可触及,且含有自由空间的抽屉应:
———有一个高度至少为250mm,宽度至少为抽屉内宽三分之二的开口,位置在其后壁;
———能从内部打开。
通过视检、测量和在抽屉内放置一个质量为23kg的重物进行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断开空载器具的电源,将其放置在一个水平支撑面上,且依照安装说明书使其水平,如果有脚轮和

滚轮则调节其位置或方向,或加堵块使器具不能移动。如果门或盖上有锁,则将锁打开。
抽屉关闭15min。
然后,在器具每个相应的门或盖上等效于一个内部易触及点的位置上施加一个力,该力施加在方向

与抽屉前平面垂直。
该力应以不超过15N/s的速度施加,并且在力不超过70N之前应将门或盖打开。

22.115 打算用于家庭用途且带有自由空间间室的器具内进入这些间室的任何门或抽屉不应装自锁

的锁。
用钥匙上的锁应需采用两个独立的动作,或是一种能在开锁时自动弹出钥匙的类型。
注:例如,推和转被认为是两个独立动作。

通过视检和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2.116 面积内任意两个正交尺寸超过75mm的易触及玻璃面板应满足击碎时能粉碎成足够小的碎

片,或者有增强的机械强度。
注1:表面覆盖一层透明粘性附着物的玻璃外门,被认为是易触及的。

击碎时能粉碎成小碎片的易触及的玻璃面板,通过下述试验确认是否合格,该试验在两个样品上进行。
附着在待测玻璃面板上的框架或其他部件应移除且玻璃放在一个刚性水平面上。
注2:被测试样品的边缘包裹在胶带边框中,用此方法击碎后碎片仍保持原位,并且不会阻碍样品的扩张。

用一个测试冲头击碎待测样品,此测试冲头有一个质量为75g±5g的头部和一个成60°±2°角的

圆锥形碳化钨尖端。测试冲头放置在离玻璃最长的边缘中点约13mm处。然后用锤击打测试冲头将

玻璃击碎。
将一个50mm×50mm的透明罩放在碎裂的玻璃上,其放置的位置是离样品外围边缘25mm和

以冲击点为圆心半径为100mm的半圆以外的范围。
应至少在样品的两个区域进行评估,且区域应包含最大的碎片。
计算透明罩范围内的无裂痕的碎片数,每次评估碎片数不应少于40个。
22

GB4706.13—2014/IEC60335-2-24:2012



注3:对于弧形玻璃板,可采用材料相同的玻璃平板进行试验。

对于由增强机械强度的玻璃制成的易触及的玻璃面板,可以通过标准IEC60068-2-75试验Eha中

的摆锤来确认是否符合要求。
玻璃面板按照在器具上的安装位置放置。
该试验在两个样品的最不利位置分别进行三次冲击,每次冲击能量为5J。
试验后,玻璃板不得破碎或碎裂。

23 内部布线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3.3 修改:
代替器具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测试,器具在断开电源情况下测试。
正常使用期间弯曲的导线其弯曲次数增加至100000次。
增加:
注101:开式盘簧的要求不适用于外部导体。

24 元件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4.1 增加:
电动机-压缩机如果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则电动机-压缩机既不需单独进行GB4706.17—2010的试

验,也不需符合GB4706.17—2010的要求。

24.1.3 增加:
其他开关的动作次数应如下:
———速冻开关                300;
———手动或半自动除霜开关 300;
———门开关 50000;
———通/断开关 300。

24.1.4 增加:
———19.101试验期间不短路,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自复位热断路器   100000;
———控制电动机-压缩机的温控器 100000;
———电动机-压缩机启动继电器 100000;
———封闭和半封闭类型电动机-压缩机的自动电动机热保护器 最少2000次,但不少于

15d堵转试验期间的动

作次数,取较大者;
———封闭和半封闭类型电动机-压缩机的手动复位电动机热保护器 50;
———除风扇电动机的保护器外的其他自动电动机热保护器 2000;
———其他手动复位电动机热保护器 30;
———爆破式压力释放装置 1;

对制冷系统中合适部分的3个单独的样品进行测试,
爆破片在每个测试样品中都以相同的方式运行

———电子式压力释放装置

• 自动运行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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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复位 300。
电子式压力释放装置应满足标准IEC60730-2-6且:
———应是2B型和2N型;
———应有一个2E型的自由脱扣装置;
———偏差和漂移应不超过+0%。
对于不属于IEC60730-2-6范围内的机械式压力释放装置运行压力不应超过装置设定值+10%。
没有通过ISO4126-2:2003认证的爆破片式压力释放装置,应随整机进行ISO4126-2:0203中

14.3.4的试验。这些元件上应标注以下信息:
———制造商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
———型号名称或系列号。

24.3 增加:
对于野营或类似用途器具中所用的电压选择开关,在Ⅲ类器具过电压条件下使电源完全断开的所

有电极内应有触点间隔。

24.5 增加:
对于启动电容器,当器具在1.1倍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应超过电容器额定电压

的1.3倍。

24.101 灯座应属于绝缘类型。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4.102 压力释放装置应能释放足够量的制冷剂,使得释放制冷剂时的压力即使在压缩机处于运行状

态也不会增大到超出压力释放装置设定压力值。
通过制造商计算确认或适当的试验确认。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GB4706.1—2005中的该章不适用于装有电源软线连接装置的电动机-压缩机的有关部件,该电动

机-压缩机符合GB4706.17—2010要求。

25.2 修改:
要求用下述内容代替:
电网供电的器具不应装有一个以上的电源连接装置,除非:
———器具含有装在一个外壳内的两个或多个完全独立的单元;
———相应的电路彼此间有足够的绝缘。
能同时以电网和电池供电的器具应提供单独方式用以连接电网和电池。

25.7 修改:
用下述内容代替第4和第5个列项的内容:
———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GB5023.1—2008中的52号线)和耐热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GB5023.1—2008中56号线),允许不考虑器具质量。
增加:
该条不适用于用来将器具连接到SELV电源上的柔性引线或软线。

25.13 增加:
该条不适用于用来将器具连接到SELV电源上的柔性引线或软线。

25.23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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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用电池供电的器具,如果电池装在一个单独的盒子内,则认为用来将外部电池或电池盒连接

到器具上的柔性引线或软线是内部互连软线。

25.101 能用电池供电的器具应用适当的方式连接电池。
器具应提供用于连接电池端子的接线端子或柔性引线,或一条软线,其可配有夹具或其他适用于标

注在器具上的电池类型的装置。
通过视检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GB4706.1—2005中的该章不适用于装有电源软线连接装置,且符合GB4706.17—2010要求的电

动机-压缩机的有关部件。

26.11 增加:
器具中用于连接外部电池或电池盒的柔性引线或X型连接软线的接线端子,其位置或防护应使得

电池和电网电源接线端子间不存在意外连接的危险。

27 接地措施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符合GB4706.17—2010的要求,则不需再检查电动机-压缩机的相应部件。

28 螺钉和连接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符合GB4706.17—2010的要求,则不需再检查电动机-压缩机的相应部件。

29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符合 GB4706.17—2010的要求,则不需再检查电动机-压缩机的相应部件。

GB4706.17—2010中规定的“增加”和“修改”项适用于不符合GB4706.17—2010要求的电动机-压缩机。

29.2 增加:
制冷器具和制冰机中的绝缘体处于3级污染环境中,其CTI(相对漏电起痕指数)值应不低于250,

绝缘体封装或其位置使其不可能因正常使用而暴露于凝露污染的情况除外。
该要求不适用于工作电压不超过50V的功能性绝缘。

30 耐热和耐燃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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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增加:
注101:储藏室的易触及的非金属部件是外部部件。

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符合GB4706.17—2010的要求,则电动机-压缩机的相应部件不需进行球压

试验。
注102:19.101试验期间获得的温升可不考虑。

修改:
对于储藏室内的非金属可触及部件,其温度值用65℃±2℃代替75℃±2℃。

30.2 增加:
如果电动机-压缩机符合GB4706.17—2010的要求而且无点燃,则电动机-压缩机的相应部件不适

用于该试验。

30.2.2 不适用。

31 防锈

GB4706.1—2005中的该章适用。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4706.1—2005中的该章,不适用。
单位为毫米

说明:

A———移动块;

B———释放销;

C———可移动桥式支架。

该移动块的体积为140mL±5mL,质量为200g±10g。

其尺寸约112mm×50mm×25mm。

容器尺寸为内尺寸,公差为±2mm。

图101 溢水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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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A———硬钎焊接硬质合金片K10;

B———移动方向。

图102 划痕工具尖端详述

72

GB4706.13—2014/IEC60335-2-24:2012



附录

GB4706.1—2005中的附录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在电动机上进行的老化试验

增加:
该附录不适用于电动机-压缩机。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电动机热保护器

增加:
该附录对电动机-压缩机或冷凝器的风扇电动机不适用。

附 录 P
(资料性附录)

对于湿热气候中所用器具的标准应用导则

除下述内容外,GB4706.1—2005的该附录适用。

5 试验的一般条件

5.7 修改:
根据5.7对热带(T)型器具所作规定,第10章、第11章和第13章所述试验的环境温度为43℃±

1℃。

11 发热

11.8 修改:
表3中的值减去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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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A
(规范性附录)

风扇电动机的堵转试验

如果一个风扇电动机堵转或启动失效,则其绕组不应达到过高的温度。
通过下述试验来确定其是否合格。
将风扇及其电动机安装在木材或类似材料上。将电动机转子堵转。不拆除风扇叶及电动机托架。
电动机以额定电压供电,图AA.1给出供电电路。
组件在这些条件下运行15d(360h),除非由于保护装置(如果有的话)在试验还未到上述时间之前

就永久地开路。在这种情况下,该试验就不再继续进行。
当试验达到稳态时,如果电动机绕组的温度保持在低于90℃,则试验不再继续进行。
在11.3中所规定的条件下测量温度。
试验期间,绕组的温度不应超过表8规定的值。
试验开始后72h,电动机应能承受16.3中所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连接额定漏电电流为30mA的漏电装置,以便接地泄漏电流过大时断开电源。
试验结束时,在绕组和壳体之间施加两倍额定电压来测量泄漏电流。其值不应超过2mA。

说明:

S———电源;

H———外壳;

R———漏电装置(IΔn=30mA);

P———电动机热保护器(外部或内部),如果适合;

M———电动机。

注1:对三相风扇电动机电路要修改。

注2:注意完成能允许漏电装置正确动作的接地系统(RCCB/RCBO)。

图 AA.1 单相风扇电动机堵转试验的供电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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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B
(资料性附录)
凝霜的方法

凝霜可通过使用一个可控加热源装置,直接作用于一定数量的水,在便在一个预定的时期内,在最

小热散失情况下,将水蒸发至制冷器具箱体内。
装置的便利构成是由一个封闭的绝热材料外壳组成,其中心垂直的洞上装有一个灯,该灯直接装在

蒸发皿下的底塞上,蒸发皿有一高导热的底部和低导热的侧壁(见图BB.1和图BB.2)。
单位为毫米

说明:

A———绝缘材料;

B———铜板;

C———铜管;

D———绝热泡沫。

图BB.1 凝霜的水汽蒸发装置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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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B.2 水汽蒸发和凝霜装置

  以上描述的装置应装在制冷器具箱体的几何中心,且其电气连接方便地引到外部,以使得制冷器具

关上门时,施加的电压可以变化,并且可测量输入功率。
将水通过一段经过箱体的小管按要求的速度引入蒸发皿。水不一定要连续流动,但是应在适当的

时间注入。
应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对装置的供电电能的控制)确保水的蒸发。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能维持一个每

周每升箱体总体积蒸发2g水的速度。
输入装置的电能不应过高,但应确保水的完全蒸发。
在除霜试验开始前凝霜的量应基于这个速度,且基于按使用说明书两次连续除霜间的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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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例如:如果使用说明建议每周两次除霜,则一个箱体总体积为140L的制冷器具需水:

2g×140/2=140g
在确定的环境下可以超出以上速度。
以上描述的装置当在输入功率为4W条件下工作,且水以箱体的温度被蒸发进入时的最大蒸发速

度为大约2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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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C
(规范性附录)

“n”型无火花电气设备

如果涉及IEC60079-15:2010,如下修订的下列条款适用。

11 无火花照明灯具的补充要求

除11.2.4.1,11.2.4.5,11.2.5,11.2.6,11.2.7,11.3.4,11.3.5,11.3.6和11.4外,第11章的内容均

适用。

16 产生电弧、火花或热表面的装置的一般补充要求

第16章适用。

17 封闭式断路器及产生电弧、火花或热表面的元件的补充要求

第17章适用。

18 产生电弧、火花或炽热表面的气密装置的补充要求

第18章适用。

19 产生电弧、火花或热表面的密封装置的补充要求

除由下述要求代替的19.1和19.6外,第19章内容均适用。

19.1 非金属材料

按照22.5对封口进行测试,然而如果在器具内对装置进行测试,则22.5.1和22.5.2不适用 。在进

行完IEC60335-2-24的第19章的试验后 ,通过视检,没有削弱保护的损害出现。

19.6 型式试验

如果相关则应进行22.5中所述的试验。

20 产生电弧、火花或热表面的限制通气外壳保护装置的补充要求

第20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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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D
(资料性附录)

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的合理生产规范

对于使用可燃制冷剂的压缩式器具,以下是关于生产工艺的建议。
埋入发泡层的制冷管路,在埋入前应先进行泄漏测试。
在发泡之前应该进行检查,以确保防腐蚀保护部分或用于防止电镀铜与未受保护的铝管之间产生

电化学反应的措施没有任何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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